资中县人民医院消毒产品等耗材一批配送服务采购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CZH202508-025 

项目名称：资中县人民医院消毒产品等耗材一批配送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暂估预算金额：11万元/年（服务期3年，暂估预算金额合计33万元）

本项目不收取谈判保证金。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采购需求：（附后）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拟配送的消毒产品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

3.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1）按本项目规定获取了竞争性谈判文件；

（2）授权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代表证明材料。
三、获取采购文件

1、谈判文件自2025年9月26日9:00至2025年9月28日17:00由四川子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发售（北京时间，节假日、周末除外）。

2、线上报名方式：请将以下报名资料电子版上传至至电子邮箱：sczh2022@126.com，上传后请致电0832-2201138再按照提示缴费,报名成功后，方可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

（1）供应商报名登记表（附后）；

（2）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单位介绍信（加盖单位公章）、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有偿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售价：人民币300.00元/份。（竞争性谈判文件售后不退，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四、递交响应文件截止、开启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5年9月30日10:00（北京时间）
地点：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翡翠国际社区清溪路商业楼39栋3楼

五、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资中县人民医院

联系地址：资中县重龙镇迎宾路92号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832-5515206
2、采购代理机构：四川子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翡翠国际社区清溪路商业楼39栋3楼
联系人：冷老师
电  话：0832-2201138 

附件

一、采购需求
★一、配送耗材的产品清单及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是否挂网
	产品来源
	计价单位
	限价/元
	参数及规格要求

	1
	免洗手消毒凝胶/消毒液
	否
	国产
	瓶
	15.8
	1、规格：500ml、消毒液及消毒凝胶

2、以乙醇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凝胶，乙醇含量为70%~80%（V/V）。

3、砷（mg/kg）<2mg/kg，铅（mg/kg）<10mg/kg，汞（mg/kg）<1mg/kg。

4、金黄色葡萄球菌定量杀菌试验（含中和剂鉴定试验）、大肠杆菌定量杀菌试验（含中和剂鉴定试验）：原样，作用1min，杀灭对数值均>3.00。

5、白色念珠菌定量杀菌试验（含中和剂鉴定试验）：原样，作用1min，杀灭对数值均>4.00。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要求。

6、急性经口毒性试验：LD50＞5000 mg/Kg体重，毒性分级为实际无毒，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合格的要求。

7、多次完整皮肤刺激试验：刺激强度属于无刺激性，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合格的要求。

	2
	84消毒液
	否
	国产
	瓶
	2.8
	1、规格：500ml

2、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有效氯含量为5.0%—5.5%（W/V）。                                                                                                        3、稳定性试验：在温度54℃条件下存放14天的有效氯含量为5.0%-5.1%（W/V），稳定性前的有效氯含量为5.0%-5.5%（W/V），下降率为8.0%，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要求。

4、金黄色葡萄球菌定量杀菌试验（含中和剂鉴定试验）、大肠杆菌定量杀菌试验（含中和剂鉴定试验）：84消毒液稀释液（1：200）作用10min对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6538）、大肠杆菌（8099）的平均杀灭对数值均>5.00，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标准要求。


★二、配送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每批次确定的采购计划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消毒产品的紧急配送时间不应超过4小时，一般情况48小时内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除与计划数量一致的消毒产品、发票、出库单外，供应商还应随货提供的资料有：①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凭证；②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③经销商获得的委托授权书（逐级）；④消毒产品所涉及逐级授权经销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⑤消毒产品每批次批检报告；⑥配合采购人提供其他临时性资料。

2、供应商所配送的消毒产品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满足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及响应文件的响应内容。当响应文件响应内容与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若有)不一致时，以较高标准为准。

3、供应商配送的消毒产品应具有安全可靠性，在正常使用下不应对使用者造成任何人身伤害，如因消毒产品质量或标示不明确而对使用者造成损失  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4、供应商应严格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中的承诺提供配送服务，如果配送的消毒产品规格、包装等信息与成交的消毒产品规格、包装等信息不一致，且不同意更换的，或配送的消毒产品和成交的消毒产品不一致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供应商应保证配送的消毒产品原产地真实，消毒产品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在无国家标准时，符合行业标准),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确保临床医疗安全。如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负责按照采购人要求办理退货并承担因消毒产品质量导致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6、供应商保证所配送的消毒产品有效期不低于1年，自通过最终验收之日 起，确保采购人在使用消毒产品的过程中安全、有效。

7、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后，供货前须与采购人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附件“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签订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

8、合同履行期间，如产品注册证号、挂网号及医保码等发生变化时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书面情况说明。

9、合同履行期间，如遇集中带量采购等国家相关政策变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执行最新的政策和要求。

10、采购人将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第十章附件3--服务质量考核评价表”的内容对供应商的服务进行考核。
★三、商务要求

1、供货期限：本项目采购服务期3年（合同1年1签）；单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或结算累计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满足以上条件之一时单个合同服务结束，考核合格后续签次年合同。
2、耗材配送地点：资中县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3、结算方式及付款要求：

3.1结算方式：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采购需求提供每批次相对应的耗材种类和数量，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以实际供货数量据实结算。即：结算金额=该批次所配送消毒产品的实际供货数量×该批次所配送消毒产品对应的结算单价。

3.2价格执行标准：

供应商每批次配送消毒产品的结算单价以本项目各类消毒产品最高单价限价结合成交供应商所报的统一结算率进行计算后作为结算依据；如果在合同履约期间本项目采购时的消毒产品种类有被联动纳入四川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中的，则供应商当月配送消毒产品的结算单价按照所配送消毒产品上月在四川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中的“截止上月末全省医疗机构采购加权平均价、联动参考价、我省最高采购价”三者中价格最低的价格执行。未挂网的产品后续如要求进入挂网平台或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进行集中采购的，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按挂网产品或集中采购的要求执行，若成交结算价高于挂网价，按挂网价执行，若成交结算价低于挂网价按成交结算价执行，合同期中若有产品变为集采、带量，该部分产品不再履行合同，其余不变。若因供应商或供应商制造厂家的原因无法按上述要求执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则采购人可以解除与供应商在采购合同中对该产品的采购相关约定。

3.3付款条件：本项目按批次付款（完成每批次配送服务，经验收合格并完善相关完税发票及配套资料移交后，采购人按流程支付)。
3.4本项目的预算金额为后期的合同金额，结算金额合计达到合同金额时服务结束，在每批次配送时，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配送的累计金额表，若服务期结束时，结算合计金额未达到合同总价，则以当前结算的合计金额为准。
4、验收

4.1样品验收：

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自行准备所有成交/成交拟配送产品各1份，送至采购人单位，由采购人统一组织耗材样品验收工作。

4.2每批次配送产品交货验收：
（1）按照采购人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若有）、国家（行业）标准、本项目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采购方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如耗材、票据、出库单及相关手续资料不齐，采购方有权拒收。

（3）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耗材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验收标准的，采购方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4）若所提供耗材不符合验收标准，供应商经过2次调换后仍不能达到验收质量标准，则视为验收不合格，采购方有权全部（或部分）退货或解除合同。接到采购方退货通知，供应商除应及时运走采购方退还的耗材外（若涉及费用或损失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还应向采购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售后服务要求

5.1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5.2耗材有效期临近6个月失效时，采购人提前3个月向供应商提出更换要求，供应商须在耗材失效前1个月无条件更换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推诿。

5.3供应商无条件配合采购人耗材不良事件的管理工作。
5.4若在后期实际配送过程中，采购人使用所配送的产品时，发现其无法满足使用需求，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供应商保证在“结算价”范围内及时进行更换，直至所更换的产品满足采购人的使用需求为止。更换期间，更换产品本身及其涉及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注：以上带“★”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如有负偏离作无效响应处理。

二、供应商报名登记表

	项目编号（必填）
	

	项目名称（必填）
	

	单位名称（必填）
	   （加盖公章）

	单位地址（必填）
	

	购买文件时间（必填）
	

	联系人（必填）
	

	单位固定电话
	

	经办人移动电话（必填）
	

	单位传真
	

	电子邮箱（必填）
	

	备    注
	


